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04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柏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采邑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13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3

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

14670號)，提起上訴，本院適用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均駁回。

周柏瑋因犯如附表一所示貳罪，所處各如附表一所示有期徒刑，

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為

如附表二所示事項。

　　理　由

一、為保護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身分隱私，本件被害人姓名及其他

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均不予揭露，另以代號及簡稱記載之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

二、上訴範圍：

　　原審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即被告周柏瑋

(下稱被告)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

之拍攝少年性影像罪刑(共2罪)，檢察官及被告均明示只就

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00至101頁)。依刑事

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立法說明，本院自應僅就原判決

關於量刑部分之妥適與否，予以調查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

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三、上訴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原審未與被害人即代號BQ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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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2185女子(民國00年00月生，下稱A女 )及家屬達成和

解，而未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且其犯罪手段對於被害人之

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均有重大不良影響，原審量刑顯屬過

輕，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從重改判等語。

　㈡被告上訴意旨則以：被告對於本件犯行後悔不已，始終坦承

犯行，積極尋求和解並願意賠償，惟因被害人及家屬無和解

意願，以致於第一審未達成和解。被告已因本案而付出婚姻

家庭破裂之慘痛代價，須獨力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並負擔

家庭生活費用及房貸。被告無犯罪前科，並有固定工作，更

擔任義消，以回饋社會，尚非素行不良之人。原審量刑尚嫌

過重，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從輕改判，並諭知緩刑等語。

四、上訴論斷：

　㈠按量刑之輕重，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如

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

情狀，未逾法定刑度或濫用裁量權限，亦無違反比例原則及

罪刑相當性原則，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12年度

台上字第4866號、112年度台上字第454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判決對於被告所犯上述2罪，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

被告明知被害人A女 當時年齡14歲以上未滿16歲，其性自主

決定及判斷能力均未成熟，竟為滿足私欲，而為性交行為，

並拍攝性影像，對被害人身心健康及人格發展均有重大不良

影響，情節嚴重，雖於原審表達和解意願，經被害人及家屬

拒絕調解，而未填補其犯罪所生損害。兼衡被告坦認犯行，

犯後態度尚可，且無前科，於原審所述之教育程度、職業、

擔任義消而從事公益，及其犯罪之手段、與被害人之關係、

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

　㈢本院經核原判決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就刑法

第57條各款說明量刑所側重事由及評價，對於上訴意旨所指

科刑事項，已斟酌說明，未逾法定刑度範圍，亦無濫用裁量

權限或違反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均屬妥適，而未過輕

或過重，應予維持。至於被告遲於第二審始與被害人及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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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調解，尚不足為從輕改判之理由。檢察官及被告各執其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科刑不當，核其上訴均為無理由，自

應予駁回。

五、定應執行刑：

　㈠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分

別宣告其罪之刑，依下列各款定其應執行者：……五、宣告

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

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

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

　㈡審酌被告所犯上述2罪，罪名、侵害法益及犯罪手段相同，

犯罪時間接近，數罪併罰重複評價程度較高，各罪所反應出

被告主觀惡性、人格特質及犯罪傾向，經整體綜合判斷後，

依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性原則而為裁量，酌定如主文第2項

所示之應執行刑。

六、併宣告附條件緩刑：

　　被告並無前科，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查。其因一時失慮，而

初犯刑章，始終坦認犯行，於第二審已與被害人及其家屬以

新臺幣80萬元成立調解，並全部給付完畢，此有調解筆錄及

匯款單為憑(本院卷第129至130、145頁)。告訴代理人到庭

表示如宣告緩刑，應諭知法定最長緩刑期間5年，禁止被告

以任何方式接觸被害人，包括現實中接觸及社群媒體追蹤，

及命其提供最長時數之義務勞務(240小時)，使其深切反省

等語(本院卷第192頁)。被告經本次偵查、審判及科刑判決

教訓，並付出前述金錢賠償之代價後，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第2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31條第1項、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6款、第7款、第8

款等規定，命其為附表二所示事項(提供法定最長時數即240

小時義務勞務、禁止其對被害人A女 為騷擾、接觸、跟蹤、

通話、通信或其他聯絡行為〈包括社群軟體追蹤〉、並完成

心理輔導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緩刑期間應付保護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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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足以使其警惕，預防其再犯，並保護被害人安全。本院因

認上述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宣告緩刑

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命其為如附表二所示事項，

以啟自新，並觀後效。被告如未按期履行緩刑所附條件，或

緩刑期間更犯罪，得撤銷緩刑，並執行原宣告刑。

七、至於原判決認定犯罪事實、罪名、罪數及沒收等其他部分，

均不在上訴範圍內，無庸審查，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4條、第273條之1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施怡安提起公訴，檢察官吳紀忠提起上訴，檢察官

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莊崑山

　　　　　　　　　　　　　　　　　　　法　官　林柏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雅芳

附表一(所犯各罪之宣告刑)：

附表二(緩刑附條件)：

編號 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 原判決所處罪刑(未含沒收)

1 如原判決事實欄一、㈠

所載。

周柏瑋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拍攝少年

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 如原判決事實欄一、㈡

所載。

周柏瑋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拍攝少年

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編號 緩刑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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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27條第3項》

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

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

 

1 周柏瑋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

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

務勞務。

2 周柏瑋不得對被害人即代號BQ000-A112185女子(姓名詳卷)

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聯絡行為(包括以社

群軟體追蹤)。

3 周柏瑋應完成心理輔導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伍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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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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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陳采邑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13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
14670號)，提起上訴，本院適用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均駁回。
周柏瑋因犯如附表一所示貳罪，所處各如附表一所示有期徒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為如附表二所示事項。
　　理　由
一、為保護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身分隱私，本件被害人姓名及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均不予揭露，另以代號及簡稱記載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
二、上訴範圍：
　　原審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即被告周柏瑋(下稱被告)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之拍攝少年性影像罪刑(共2罪)，檢察官及被告均明示只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00至101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立法說明，本院自應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之妥適與否，予以調查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三、上訴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原審未與被害人即代號BQ000-A112185女子(民國00年00月生，下稱A女 )及家屬達成和解，而未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且其犯罪手段對於被害人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均有重大不良影響，原審量刑顯屬過輕，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從重改判等語。
　㈡被告上訴意旨則以：被告對於本件犯行後悔不已，始終坦承犯行，積極尋求和解並願意賠償，惟因被害人及家屬無和解意願，以致於第一審未達成和解。被告已因本案而付出婚姻家庭破裂之慘痛代價，須獨力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並負擔家庭生活費用及房貸。被告無犯罪前科，並有固定工作，更擔任義消，以回饋社會，尚非素行不良之人。原審量刑尚嫌過重，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從輕改判，並諭知緩刑等語。
四、上訴論斷：
　㈠按量刑之輕重，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如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未逾法定刑度或濫用裁量權限，亦無違反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性原則，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866號、112年度台上字第454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判決對於被告所犯上述2罪，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被害人A女 當時年齡14歲以上未滿16歲，其性自主決定及判斷能力均未成熟，竟為滿足私欲，而為性交行為，並拍攝性影像，對被害人身心健康及人格發展均有重大不良影響，情節嚴重，雖於原審表達和解意願，經被害人及家屬拒絕調解，而未填補其犯罪所生損害。兼衡被告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可，且無前科，於原審所述之教育程度、職業、擔任義消而從事公益，及其犯罪之手段、與被害人之關係、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
　㈢本院經核原判決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就刑法第57條各款說明量刑所側重事由及評價，對於上訴意旨所指科刑事項，已斟酌說明，未逾法定刑度範圍，亦無濫用裁量權限或違反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均屬妥適，而未過輕或過重，應予維持。至於被告遲於第二審始與被害人及家屬成立調解，尚不足為從輕改判之理由。檢察官及被告各執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科刑不當，核其上訴均為無理由，自應予駁回。
五、定應執行刑：
　㈠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依下列各款定其應執行者：……五、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
　㈡審酌被告所犯上述2罪，罪名、侵害法益及犯罪手段相同，犯罪時間接近，數罪併罰重複評價程度較高，各罪所反應出被告主觀惡性、人格特質及犯罪傾向，經整體綜合判斷後，依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性原則而為裁量，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應執行刑。
六、併宣告附條件緩刑：
　　被告並無前科，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查。其因一時失慮，而初犯刑章，始終坦認犯行，於第二審已與被害人及其家屬以新臺幣80萬元成立調解，並全部給付完畢，此有調解筆錄及匯款單為憑(本院卷第129至130、145頁)。告訴代理人到庭表示如宣告緩刑，應諭知法定最長緩刑期間5年，禁止被告以任何方式接觸被害人，包括現實中接觸及社群媒體追蹤，及命其提供最長時數之義務勞務(240小時)，使其深切反省等語(本院卷第192頁)。被告經本次偵查、審判及科刑判決教訓，並付出前述金錢賠償之代價後，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第2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31條第1項、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6款、第7款、第8款等規定，命其為附表二所示事項(提供法定最長時數即240小時義務勞務、禁止其對被害人A女 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聯絡行為〈包括社群軟體追蹤〉、並完成心理輔導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緩刑期間應付保護管束，應足以使其警惕，預防其再犯，並保護被害人安全。本院因認上述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宣告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命其為如附表二所示事項，以啟自新，並觀後效。被告如未按期履行緩刑所附條件，或緩刑期間更犯罪，得撤銷緩刑，並執行原宣告刑。
七、至於原判決認定犯罪事實、罪名、罪數及沒收等其他部分，均不在上訴範圍內，無庸審查，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4條、第273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施怡安提起公訴，檢察官吳紀忠提起上訴，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莊崑山
　　　　　　　　　　　　　　　　　　　法　官　林柏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雅芳
附表一(所犯各罪之宣告刑)：
		編號

		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

		原判決所處罪刑(未含沒收)



		1

		如原判決事實欄一、㈠所載。

		周柏瑋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拍攝少年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

		如原判決事實欄一、㈡所載。

		周柏瑋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拍攝少年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表二(緩刑附條件)：
		編號

		緩刑之條件



		1

		周柏瑋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2

		周柏瑋不得對被害人即代號BQ000-A112185女子(姓名詳卷)
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聯絡行為(包括以社群軟體追蹤)。



		3

		周柏瑋應完成心理輔導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伍場次。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27條第3項》
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04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柏瑋


選任辯護人  陳采邑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13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3
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
14670號)，提起上訴，本院適用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均駁回。
周柏瑋因犯如附表一所示貳罪，所處各如附表一所示有期徒刑，
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為
如附表二所示事項。
　　理　由
一、為保護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身分隱私，本件被害人姓名及其他
    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均不予揭露，另以代號及簡稱記載之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
二、上訴範圍：
　　原審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即被告周柏瑋
    (下稱被告)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
    之拍攝少年性影像罪刑(共2罪)，檢察官及被告均明示只就
    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00至101頁)。依刑事
    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立法說明，本院自應僅就原判決
    關於量刑部分之妥適與否，予以調查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
    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三、上訴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原審未與被害人即代號BQ000-A
    112185女子(民國00年00月生，下稱A女 )及家屬達成和解，
    而未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且其犯罪手段對於被害人之身心
    健康與人格發展，均有重大不良影響，原審量刑顯屬過輕，
    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從重改判等語。
　㈡被告上訴意旨則以：被告對於本件犯行後悔不已，始終坦承
    犯行，積極尋求和解並願意賠償，惟因被害人及家屬無和解
    意願，以致於第一審未達成和解。被告已因本案而付出婚姻
    家庭破裂之慘痛代價，須獨力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並負擔
    家庭生活費用及房貸。被告無犯罪前科，並有固定工作，更
    擔任義消，以回饋社會，尚非素行不良之人。原審量刑尚嫌
    過重，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從輕改判，並諭知緩刑等語。
四、上訴論斷：
　㈠按量刑之輕重，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如
    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
    情狀，未逾法定刑度或濫用裁量權限，亦無違反比例原則及
    罪刑相當性原則，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12年度
    台上字第4866號、112年度台上字第454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判決對於被告所犯上述2罪，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
    告明知被害人A女 當時年齡14歲以上未滿16歲，其性自主決
    定及判斷能力均未成熟，竟為滿足私欲，而為性交行為，並
    拍攝性影像，對被害人身心健康及人格發展均有重大不良影
    響，情節嚴重，雖於原審表達和解意願，經被害人及家屬拒
    絕調解，而未填補其犯罪所生損害。兼衡被告坦認犯行，犯
    後態度尚可，且無前科，於原審所述之教育程度、職業、擔
    任義消而從事公益，及其犯罪之手段、與被害人之關係、生
    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
　㈢本院經核原判決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就刑法
    第57條各款說明量刑所側重事由及評價，對於上訴意旨所指
    科刑事項，已斟酌說明，未逾法定刑度範圍，亦無濫用裁量
    權限或違反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均屬妥適，而未過輕
    或過重，應予維持。至於被告遲於第二審始與被害人及家屬
    成立調解，尚不足為從輕改判之理由。檢察官及被告各執其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科刑不當，核其上訴均為無理由，自
    應予駁回。
五、定應執行刑：
　㈠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分
    別宣告其罪之刑，依下列各款定其應執行者：……五、宣告多
    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
    ，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
    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
　㈡審酌被告所犯上述2罪，罪名、侵害法益及犯罪手段相同，犯
    罪時間接近，數罪併罰重複評價程度較高，各罪所反應出被
    告主觀惡性、人格特質及犯罪傾向，經整體綜合判斷後，依
    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性原則而為裁量，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
    示之應執行刑。
六、併宣告附條件緩刑：
　　被告並無前科，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查。其因一時失慮，而
    初犯刑章，始終坦認犯行，於第二審已與被害人及其家屬以
    新臺幣80萬元成立調解，並全部給付完畢，此有調解筆錄及
    匯款單為憑(本院卷第129至130、145頁)。告訴代理人到庭
    表示如宣告緩刑，應諭知法定最長緩刑期間5年，禁止被告
    以任何方式接觸被害人，包括現實中接觸及社群媒體追蹤，
    及命其提供最長時數之義務勞務(240小時)，使其深切反省
    等語(本院卷第192頁)。被告經本次偵查、審判及科刑判決
    教訓，並付出前述金錢賠償之代價後，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第2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31條第1項、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6款、第7款、第8
    款等規定，命其為附表二所示事項(提供法定最長時數即240
    小時義務勞務、禁止其對被害人A女 為騷擾、接觸、跟蹤、
    通話、通信或其他聯絡行為〈包括社群軟體追蹤〉、並完成心
    理輔導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緩刑期間應付保護管束，應
    足以使其警惕，預防其再犯，並保護被害人安全。本院因認
    上述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宣告緩刑5
    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命其為如附表二所示事項，以
    啟自新，並觀後效。被告如未按期履行緩刑所附條件，或緩
    刑期間更犯罪，得撤銷緩刑，並執行原宣告刑。
七、至於原判決認定犯罪事實、罪名、罪數及沒收等其他部分，
    均不在上訴範圍內，無庸審查，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4條、第273條之1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施怡安提起公訴，檢察官吳紀忠提起上訴，檢察官
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莊崑山
　　　　　　　　　　　　　　　　　　　法　官　林柏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雅芳
附表一(所犯各罪之宣告刑)：
編號 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 原判決所處罪刑(未含沒收) 1 如原判決事實欄一、㈠所載。 周柏瑋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拍攝少年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 如原判決事實欄一、㈡所載。 周柏瑋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拍攝少年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表二(緩刑附條件)：
編號 緩刑之條件 1 周柏瑋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2 周柏瑋不得對被害人即代號BQ000-A112185女子(姓名詳卷) 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聯絡行為(包括以社群軟體追蹤)。 3 周柏瑋應完成心理輔導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伍場次。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27條第3項》
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
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04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柏瑋




選任辯護人  陳采邑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13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
14670號)，提起上訴，本院適用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均駁回。
周柏瑋因犯如附表一所示貳罪，所處各如附表一所示有期徒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為如附表二所示事項。
　　理　由
一、為保護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身分隱私，本件被害人姓名及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均不予揭露，另以代號及簡稱記載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
二、上訴範圍：
　　原審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即被告周柏瑋(下稱被告)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之拍攝少年性影像罪刑(共2罪)，檢察官及被告均明示只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00至101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立法說明，本院自應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之妥適與否，予以調查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三、上訴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原審未與被害人即代號BQ000-A112185女子(民國00年00月生，下稱A女 )及家屬達成和解，而未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且其犯罪手段對於被害人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均有重大不良影響，原審量刑顯屬過輕，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從重改判等語。
　㈡被告上訴意旨則以：被告對於本件犯行後悔不已，始終坦承犯行，積極尋求和解並願意賠償，惟因被害人及家屬無和解意願，以致於第一審未達成和解。被告已因本案而付出婚姻家庭破裂之慘痛代價，須獨力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並負擔家庭生活費用及房貸。被告無犯罪前科，並有固定工作，更擔任義消，以回饋社會，尚非素行不良之人。原審量刑尚嫌過重，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從輕改判，並諭知緩刑等語。
四、上訴論斷：
　㈠按量刑之輕重，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如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未逾法定刑度或濫用裁量權限，亦無違反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性原則，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866號、112年度台上字第454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判決對於被告所犯上述2罪，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被害人A女 當時年齡14歲以上未滿16歲，其性自主決定及判斷能力均未成熟，竟為滿足私欲，而為性交行為，並拍攝性影像，對被害人身心健康及人格發展均有重大不良影響，情節嚴重，雖於原審表達和解意願，經被害人及家屬拒絕調解，而未填補其犯罪所生損害。兼衡被告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可，且無前科，於原審所述之教育程度、職業、擔任義消而從事公益，及其犯罪之手段、與被害人之關係、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
　㈢本院經核原判決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就刑法第57條各款說明量刑所側重事由及評價，對於上訴意旨所指科刑事項，已斟酌說明，未逾法定刑度範圍，亦無濫用裁量權限或違反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均屬妥適，而未過輕或過重，應予維持。至於被告遲於第二審始與被害人及家屬成立調解，尚不足為從輕改判之理由。檢察官及被告各執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科刑不當，核其上訴均為無理由，自應予駁回。
五、定應執行刑：
　㈠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依下列各款定其應執行者：……五、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
　㈡審酌被告所犯上述2罪，罪名、侵害法益及犯罪手段相同，犯罪時間接近，數罪併罰重複評價程度較高，各罪所反應出被告主觀惡性、人格特質及犯罪傾向，經整體綜合判斷後，依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性原則而為裁量，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應執行刑。
六、併宣告附條件緩刑：
　　被告並無前科，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查。其因一時失慮，而初犯刑章，始終坦認犯行，於第二審已與被害人及其家屬以新臺幣80萬元成立調解，並全部給付完畢，此有調解筆錄及匯款單為憑(本院卷第129至130、145頁)。告訴代理人到庭表示如宣告緩刑，應諭知法定最長緩刑期間5年，禁止被告以任何方式接觸被害人，包括現實中接觸及社群媒體追蹤，及命其提供最長時數之義務勞務(240小時)，使其深切反省等語(本院卷第192頁)。被告經本次偵查、審判及科刑判決教訓，並付出前述金錢賠償之代價後，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第2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31條第1項、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6款、第7款、第8款等規定，命其為附表二所示事項(提供法定最長時數即240小時義務勞務、禁止其對被害人A女 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聯絡行為〈包括社群軟體追蹤〉、並完成心理輔導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緩刑期間應付保護管束，應足以使其警惕，預防其再犯，並保護被害人安全。本院因認上述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宣告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命其為如附表二所示事項，以啟自新，並觀後效。被告如未按期履行緩刑所附條件，或緩刑期間更犯罪，得撤銷緩刑，並執行原宣告刑。
七、至於原判決認定犯罪事實、罪名、罪數及沒收等其他部分，均不在上訴範圍內，無庸審查，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4條、第273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施怡安提起公訴，檢察官吳紀忠提起上訴，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莊崑山
　　　　　　　　　　　　　　　　　　　法　官　林柏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雅芳
附表一(所犯各罪之宣告刑)：
		編號

		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

		原判決所處罪刑(未含沒收)



		1

		如原判決事實欄一、㈠所載。

		周柏瑋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拍攝少年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

		如原判決事實欄一、㈡所載。

		周柏瑋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拍攝少年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表二(緩刑附條件)：
		編號

		緩刑之條件



		1

		周柏瑋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2

		周柏瑋不得對被害人即代號BQ000-A112185女子(姓名詳卷)
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聯絡行為(包括以社群軟體追蹤)。



		3

		周柏瑋應完成心理輔導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伍場次。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27條第3項》
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04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柏瑋


選任辯護人  陳采邑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13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
14670號)，提起上訴，本院適用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均駁回。
周柏瑋因犯如附表一所示貳罪，所處各如附表一所示有期徒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為如附表二所示事項。
　　理　由
一、為保護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身分隱私，本件被害人姓名及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均不予揭露，另以代號及簡稱記載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
二、上訴範圍：
　　原審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即被告周柏瑋(下稱被告)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之拍攝少年性影像罪刑(共2罪)，檢察官及被告均明示只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00至101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立法說明，本院自應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之妥適與否，予以調查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三、上訴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原審未與被害人即代號BQ000-A112185女子(民國00年00月生，下稱A女 )及家屬達成和解，而未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且其犯罪手段對於被害人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均有重大不良影響，原審量刑顯屬過輕，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從重改判等語。
　㈡被告上訴意旨則以：被告對於本件犯行後悔不已，始終坦承犯行，積極尋求和解並願意賠償，惟因被害人及家屬無和解意願，以致於第一審未達成和解。被告已因本案而付出婚姻家庭破裂之慘痛代價，須獨力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並負擔家庭生活費用及房貸。被告無犯罪前科，並有固定工作，更擔任義消，以回饋社會，尚非素行不良之人。原審量刑尚嫌過重，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從輕改判，並諭知緩刑等語。
四、上訴論斷：
　㈠按量刑之輕重，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如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未逾法定刑度或濫用裁量權限，亦無違反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性原則，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866號、112年度台上字第454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判決對於被告所犯上述2罪，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被害人A女 當時年齡14歲以上未滿16歲，其性自主決定及判斷能力均未成熟，竟為滿足私欲，而為性交行為，並拍攝性影像，對被害人身心健康及人格發展均有重大不良影響，情節嚴重，雖於原審表達和解意願，經被害人及家屬拒絕調解，而未填補其犯罪所生損害。兼衡被告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可，且無前科，於原審所述之教育程度、職業、擔任義消而從事公益，及其犯罪之手段、與被害人之關係、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
　㈢本院經核原判決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就刑法第57條各款說明量刑所側重事由及評價，對於上訴意旨所指科刑事項，已斟酌說明，未逾法定刑度範圍，亦無濫用裁量權限或違反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均屬妥適，而未過輕或過重，應予維持。至於被告遲於第二審始與被害人及家屬成立調解，尚不足為從輕改判之理由。檢察官及被告各執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科刑不當，核其上訴均為無理由，自應予駁回。
五、定應執行刑：
　㈠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依下列各款定其應執行者：……五、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
　㈡審酌被告所犯上述2罪，罪名、侵害法益及犯罪手段相同，犯罪時間接近，數罪併罰重複評價程度較高，各罪所反應出被告主觀惡性、人格特質及犯罪傾向，經整體綜合判斷後，依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性原則而為裁量，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應執行刑。
六、併宣告附條件緩刑：
　　被告並無前科，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查。其因一時失慮，而初犯刑章，始終坦認犯行，於第二審已與被害人及其家屬以新臺幣80萬元成立調解，並全部給付完畢，此有調解筆錄及匯款單為憑(本院卷第129至130、145頁)。告訴代理人到庭表示如宣告緩刑，應諭知法定最長緩刑期間5年，禁止被告以任何方式接觸被害人，包括現實中接觸及社群媒體追蹤，及命其提供最長時數之義務勞務(240小時)，使其深切反省等語(本院卷第192頁)。被告經本次偵查、審判及科刑判決教訓，並付出前述金錢賠償之代價後，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第2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31條第1項、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6款、第7款、第8款等規定，命其為附表二所示事項(提供法定最長時數即240小時義務勞務、禁止其對被害人A女 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聯絡行為〈包括社群軟體追蹤〉、並完成心理輔導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緩刑期間應付保護管束，應足以使其警惕，預防其再犯，並保護被害人安全。本院因認上述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宣告緩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命其為如附表二所示事項，以啟自新，並觀後效。被告如未按期履行緩刑所附條件，或緩刑期間更犯罪，得撤銷緩刑，並執行原宣告刑。
七、至於原判決認定犯罪事實、罪名、罪數及沒收等其他部分，均不在上訴範圍內，無庸審查，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4條、第273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施怡安提起公訴，檢察官吳紀忠提起上訴，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莊崑山
　　　　　　　　　　　　　　　　　　　法　官　林柏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雅芳
附表一(所犯各罪之宣告刑)：
編號 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 原判決所處罪刑(未含沒收) 1 如原判決事實欄一、㈠所載。 周柏瑋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拍攝少年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 如原判決事實欄一、㈡所載。 周柏瑋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拍攝少年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表二(緩刑附條件)：
編號 緩刑之條件 1 周柏瑋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2 周柏瑋不得對被害人即代號BQ000-A112185女子(姓名詳卷) 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聯絡行為(包括以社群軟體追蹤)。 3 周柏瑋應完成心理輔導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伍場次。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27條第3項》
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
 



